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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建议·

近年来，科技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

逐渐增多，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逐渐

引起多个国家政府和科学共同体的广泛

关注。政府、科学家、科学传播者、科研

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应向广大公众传播

什么样的科学，与公众建立怎样的沟通

机制，才能切实应对这一危机？这一问

题引发了科学利益相关各方的持续思

考。

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加拿大等一

些发达国家，“公众参与”的科技议事制

度被视为治理科学信任危机的潜在解决

方案之一。其核心要义在于，建立政府、

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平等、畅通对话的科

技议事制度，让公众充分倾听并发表意

见，参加协作性的审议并共同创造性地

解决问题。这既有助于增强公众对科学

的理解和信任，也有助于科技政策制定

的优化。

1 科技议事制度的发展背景与意义

1969年，加拿大谢里·安斯坦发表论

文《市民参与的阶梯》，她认为，公众在科

技等多个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可

以用梯子的不同阶梯来象征。公众参与

程度取决于其在决策权力之外能够得到

多大程度的发言权。这一理论被称为

“公众参与阶梯理论”。这一理论对公众

参与科技议事制度的方法和技术产生了

巨大影响，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操作

层面奠定了基础，至今仍广为世界各地

研究者和实践者所采用[1]。2007年，国际

公众参与协会（IAP2）进一步明确了公众

参与科技决策的理念，即通过任何可能

受到决策影响或对决策感兴趣的人员参

与，以双向沟通和协作解决问题为途径，

达到实现更好和更可接受的决策过程这

一最终目标。

西方国家积累了较多公民参与科技

决策的实践经验。早在 20世纪 80年代

中期，丹麦就出现了共识政治和公民参

与的产物——共识会议，针对与伦理和

社会相关的科技政策广泛征求公众意

见，并由专门机构负责评估科技对社会

与公民的影响。共识会议的主要形式

是，针对复杂的科技议题组织不具有专

业知识的公众事先阅读相关资料，同时

设定一些他们关注的问题，然后在会议

上询问相关科学领域专家，最终专家和

公民就争议性问题达成共识。丹麦科技

委员会针对各类科技议题，如人类基因

问题、不育症的治疗、转基因食物、基因

检测等举办了数十场公民会议，并将实

践成果融入科技决策过程当中 [2]。类似

的民主决策方式较好地集中了各方智

慧，为规划科技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为

可靠的依据，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决策或

者政策制定中出现的盲目性及由于信息

不对称造成的偏差。

2 在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中建立科技

议事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中国公民在重大科研、工程项

目立项、实施过程中参与科学议事、发声

表态、监督影响的渠道还不很畅通，相关

机制虽有探索建立，但还不够完善。在

重大科研项目和工程项目立项过程中，

尚没有制度化的公众参与议事的途径与

机制，即便是涉及环境问题的重大项目，

其现有公众参与方式也收效甚微，导致

社会事件频发、问题解决不力，公共和个

人利益受到损害，甚至危及政府和群众

的关系。

科技创新是一种自主性和创造性的

活动，需要具有不同思想、意见和利益诉

求的主体之间相互交流和撞击，以及相

关各方参与管理。在重大科研和工程项

目中建立科学家与公众平等对话的议事

机制，让科学家在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

作用，从而实现一个以公众为主体，同政

策制订者、科技专家三者互动的多元决

策体系，使公众成为政府的决策伙伴，已

经成为推动科技和社会治理体系完善、

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乃至社会民主进程

的诉求。

一是建立重大科研项目“公众知情

告知书”制度。建议重大科研项目在立

项、结题等环节发布“公众知情告知书”，

让公众知晓重大科研项目的意义、经费

使用、成果水平、应用前景、研究承诺达

成情况等。项目管理部门应收集公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组织项目承担单位回应

并提供网络平台供公众查询告知书，项

目执行单位需提供项目相关内容，回应

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二是对与民生相关的重大工程、与

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科技应用问题和科

技伦理议题建立公民评审团制度。公民

评审团由国家科技仲裁机构或国家科技

咨询机构组织，评审国家科技管理部门

提交的科技议题。公民评审团在考虑性

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平衡条件下随

机抽选公民代表组成，投票决定对上述

议题的态度。

三是建立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的科

技决策信息反馈回应制度。政府对科技

决策信息反馈渠道收集上来的公众科技

参与意见做出反馈和回应，对于不采纳

的意见说明理由。这样既能督促政府关

注公众的意愿表达，又能增加社会公众

对科技的理解，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公

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

建立科学家与公众平等、畅通对话

的科技议事制度是实现科学治理、现代

化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机制能够

更好地反映公众的科技利益诉求和对科

技服务的需求，并能对政府的科技管理

职能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既调动了公众

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规避了矛盾争议

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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